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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校務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自108學年度

起停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教育部107年8月6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130360

號函核准通過。



案由二：生物醫學系108學年度增設「臨床試驗與評估碩

士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教育部107年8月6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130360

號函核准通過。



案由三：醫學院擬於109學年度增設「醫學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107年11月30日董事會通過，預定於108年1月報
部核定。



案由四：「商管專業學院」擬自109學年度起修正各學制

班組別名稱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107年11月30日董事會通過，本案預定於108年5

月報部核定。



案由五：工學院擬於109學年度增設「人工智慧菁英學

士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英文名稱刪除Engineering，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107年11月30日董事會通過，本案預定於108年
1月報部核定。



案由六：「學士後護理學系」擬自109學年度起停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經107年11月30日董事會通過，本案預定於108年5

月報部核定。



案由七：本校「107-111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提案單位：校長室）

決議：
「主要負責/配合單位」欄中，三學院以全名醫學院、
工學院、管理學院呈現，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校長室已於107年X月X日呈報董事會。



案由八：本校擬出租校地1,472.86 平方公尺予長庚科技

大學使用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總務處已於107年11月30日呈報董事會通過，並於107

年11月30日函送教育部核備。



案由九：修正本校會計制度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議：
第三十六條修正為「本校會計年度，依實施辦法相關
學年度規定。」，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會計室已於107年12月6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長庚大學組織規程」部份規定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30日提董事會，待報教育部通
過後公告。



案由十一：「教師升等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2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二：「長庚大學教師適任性評量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第三條修正為「評量分流類型」，並順修相關文字。
第七條「服務表現」修正為「輔導與服務表現」，
「服務工作之表現」修正為「輔導與服務工作之表現」
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3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三：「長庚大學教師工作獎金核發辦法」第三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第三條(二)「路徑」修正為「類型」，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3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四：「長庚大學獎勵教師改進教學研究著作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第二點（二）「路徑」修正為「類型」。第十二點
（五）「生物醫學期刊(Biomedical Journal)論文每年
以核計一篇為限。」刪除，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3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五：「長庚大學教師晉級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3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六：「教職員進修辦法」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二十

條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第五條「…逾期不予受理」修正為「…就學前應完成
核簽，逾期不予受理」。第九條「國科會」修改為
「科技部」，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人事室已於107年11月1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七：「長庚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決議：
第四條（一）A.「事務組組長」修正為「總務處事務
組組長」，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學務處生輔組已於107年12月04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案由十八：「長庚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

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學務處生輔組已於107年12月04日於Notes公佈函公告。


